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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四八七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張兼主任委員博雅  （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不克出席，由兼副主任委員代理） 

                                                                   紀錄彙整：顏永坤、張瓊月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六、確認本會第四八六次會議紀錄。 

決    議：確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臨時動議報告案件： 

第 一 案：簡化細部計畫案件審議程序案。 

八、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北市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附近地區部分住宅區、停車場用地、道路用地、機關用

地為學校用地（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計畫案」。 

第 二 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嘉義市盧厝地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環保設施專用區）」案。 

第 三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擬定和美都市計畫（原「站一」車站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第 四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擬定和美都市計畫（原「市六」市場用地變更為商業區）細部計畫案」。 

第 五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擬定和美都市計畫（原「公六」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第 六 案：雲林縣政府函為「擬定斗六都市計畫（原公六、公七、公十八、公十九、公二十、公二十一變更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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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第 七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彌陀都市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機關用地）案」。 

第 八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文小五學校用地為公園用地）案」。 

第 九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運動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並配合變

更主要計畫案」。 

第 十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嘉義縣治所在地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案」。 

第十一案：台中縣政府函為「擬定潭子都市計畫（潭興路、勝利路與體育場用地所圍部分地區）細部計畫再提會討

論案」。 

 

第十三案：台灣省政府辦理「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大橋國中新設辦理區段徵收地區通盤

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十四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佳冬都市計畫（容積率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十五案：台南市政府函為「擬定台南市安平地區漁港細部計畫案」。 

第十六案：台南市政府函為「擬定台南市安平地區漁港細部計畫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第十七案：台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另案辦理部分）再提會討論案」。 

九、報告案件： 

第 一 案：台中市政府函為「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四張犁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十、臨時動議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內政部逕為「變更五結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住宅區為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暨部分道路用地

為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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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定案件 

第 三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擬定和美都市計畫（原「站一」車站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二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彰化縣政府八十九年

一月十二日八八彰府工都字第二四五九○九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二條。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黃委員武達（召集人）、李委員威儀、汪委員桂生、侯委員錦雄及陳

委員銀河等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會議審查完竣，

並獲致具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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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通過，並退請彰化縣政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將計畫書中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內之主辦單位修正為「重劃會」，以符實際。 

二、 專案小組意見二：將有關停車空間規定部分修正為「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一○○平方公

尺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一五

○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附錄】 

本部都委會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審查「擬定和美都市計畫（原「站一」車站用地變更為住宅區）

細部計畫案」專案小組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彰化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將原劃設之綠地取消，並於東側劃設公兒用地及四公尺人行步道（其面積合計不低於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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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縣政府製作書圖。 

二、為綠美化環境及因應未來停車需求，建議於第二點（住宅區）增列第二項：「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

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退

縮面，而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則擇一退縮），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建築樓地板面積未達一

○○平方公尺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一五○平方公

尺或其零數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 

三、「台灣省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已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由該府通函溯

自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停止適用，且本部修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

二規定業已改由縣（市）政府訂定，故將第三點第二項第三款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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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擬定和美都市計畫（原「市六」市場用地變更為商業區）細部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二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彰化縣政府八十九年

一月十二日八八彰府工都字第二四五九○九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二條。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黃委員武達（召集人）、李委員威儀、汪委員桂生、侯委員錦雄及陳

委員銀河等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會議審查完竣，

並獲致具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通過，並退請彰化縣政府依照修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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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將計畫書中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內之主辦單位修正為「重劃會」，以符實際。 

二、專案小組意見二：將有關停車空間規定部分修正為「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一○○平方公

尺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一五

○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附錄】 

本部都委會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審查「擬定和美都市計畫（原「市六」市場用地變更為商業區）

細部計畫案」專案小組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彰化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將停車場用地之面積比例調整至不低於三十五﹪，並由縣政府製作書圖。 

二、為綠美化環境及因應未來停車需求，建議於第二點（商業區）增列第二項：「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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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退

縮面，而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則擇一退縮），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建築樓地板面積未達一

○○平方公尺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一五○平方公

尺或其零數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 

三、「台灣省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已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由該府通函溯

自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停止適用，且本部修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

二規定業已改由縣（市）政府訂定，故將第三點第二項第三款刪除。 

 



 9
 

第 五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擬定和美都市計畫（原「公六」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二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彰化縣政府八十九年

一月十二日八八彰府工都字第二四五九○九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二條。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黃委員武達（召集人）、李委員威儀、汪委員桂生、侯委員錦雄及陳

委員銀河等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會議審查完竣，

並獲致具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通過，並退請彰化縣政府依照修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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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將計畫書中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內之主辦單位修正為「重劃會」，以符實際。 

二、專案小組意見二：將有關停車空間規定部分修正為「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一○○平方公

尺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一五

○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附錄】 

本會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擬定和美都市計畫（原「公六」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

案」專案小組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彰化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將原劃設南北向十公尺寬計畫道路修正為七公尺，並增設六公尺東西向道路，以與西側現有道路

連接又本案扣除公有土地後，其餘私有土地應劃設不低於三十五﹪之公共設施用地（含公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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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道路用地），公有土地應全數指配為公兒用地且將原劃設之公兒用地位置調整至「機四」機關用

--  

二、為綠美化環境及因應未來停車需求，建議於第二點（住宅區）增列第二項：「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

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退

縮面，而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則擇一退縮），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建築樓地板面積未達一

○○平方公尺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一五○平方公

尺或其零數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 

三、「台灣省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已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由該府通函溯

自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停止適用，且本部修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

二規定業已改由縣（市）政府訂定，故將第三點第二項第三款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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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案：雲林縣政府函為「擬定斗六都市計畫（原公六、公七、公十八、公十九、公二十、公二十

一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說    明：一、旨揭計畫案係承續前台灣省都市計畫委員會案件，前經該會組成專案小組於八十八年

地重劃範圍及對象

項公共設施之面積及比例）詳為查明修正事業及財務計畫，並研提具體公平處理方案

後再議。」雲林縣政府依上開審查結論辦理後以八十九年二月九日八九府工都字第八

九○○○一○一六二號函送有關資料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 

三、擬定細部計畫及變更主要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擬定細部計畫及變更主要計畫之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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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翁委員金山（召集人）、汪委員桂生、黃委員武達、侯委員錦雄、陳

委員銀河等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分別於八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及八十九年五月三

日召開兩次會議審查完竣，並獲致具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通過，並退請雲林縣政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專案小組意見四，因本細部計畫範圍呈狹長型，且部分土地縱深僅約十三公尺，故同

意免退縮建築。 

二、專案小組意見五--（三）：將有關停車空間規定部分修正為「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一○○

平方公尺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超

過一五○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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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部都委會八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及五月三日召開審查「擬定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原公六、

公七、公十八、公十九、公二十、公二十一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專案小

組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雲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本案縣政府將民生南路十五公尺計畫道路納入細部計畫範圍擬配合變更主要計畫修正附帶條件取

消劃設公共設施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乙節，據雲林縣政府及斗六市公所列席人員說明，該民生南路

係原台糖鐵路廢除後予以拓寬闢建，產權大部分為台糖公司於台灣光復時承受之土地，其土地使

用既已劃設為道路用地並闢建完成，自應屬社會資源，不宜再參與重劃分配土地，惟基於政府之

財源拮据，該民生南路拓寬之初，係由地主簽立同意書，同意未徵收即先行闢設，故考量公平合

理原則同意將民生南路鄰接本細部計畫部分之非屬台糖及公有土地納入細部計畫範圍，其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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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配置比例仍依主要計畫維持百分之四十之規定，公共設施應儘量集中劃設為公（兒）用地，並

得以多目標方式興建地下停車場供公共停車使用，並由縣政府製作書圖。 

二、本細部計畫區面積不大，故本細部計畫範圍，將來不得分期分區辦理市地重劃。 

三、本計畫區部分土地房屋密集且小地主所佔比例甚高，為避免將來執行發生困難，故參酌實際情形

將本計畫住宅區範圍劃分為「住一」、「住二」，以作為不同之管制，並由縣政府製作書圖。 

四、因本細部計畫範圍呈狹長型，且部分土地縱深僅約十三公尺，原則同意免退縮五公尺建築，因與

本會審查慣例，尚有出入，特提會報告。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 

（一）為提昇本細部計畫區之居住環境品質，將第二點修正為：「『住一』、『住二』住宅區內建築物之

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住一』住宅區建築基地之最

小面寬不得小於四‧五公尺；『住二』住宅區建築基地之最小面寬不得小於六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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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細部計畫南側範圍土地產權持有較為零碎，為增加公共開放空間及鼓勵土地合併使用，故增

列第二點第二項：「『住一』住宅區作集合住宅使用時，其建築基地面積達六百平方公尺以上且

建築基地鄰接道路寬度大於八公尺者，其建蔽率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得提高為

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三）為因應未來停車需求，建議於第二點增列第三項：「建築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平方公尺者，

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一五○平方公尺或其零數應留

設一部停車空間。」 

（四）為簡化條文，將第三、四點修正為：「三、 

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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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五）為綠美化環境建議增列第四點：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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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彌陀都市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機關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二月十五日第五十次會審議通過，並准高雄

縣政府八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八九府建都字第二三三六○號函檢附圖說報請審議。 

二、辦理單位：高雄縣政府。 

 

八八）內營字第八八三七五二號函。 

四、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五、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一點增列第二項：「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應自基地境界線至

少退縮四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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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外，其餘准照高雄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

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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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文小五學校用地為公園用地）

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七年八月十日第四十二次會審議通過，並經高雄

縣政府以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八七府建都字第二四一三七二號函檢附圖說報請審

議，案經前台灣省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八年元月十三日第五七○次會審議決議：「請

縣政府研提具體替代方案後再提會討論」，高雄縣政府依前台灣省都市計畫委員會決

議辦理後以八十九年一月十八日八九府建都字第○○○四五一號函稱：「一、本府於

辦理『變更及擬定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道路

用地、公園暨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帶、機關用地、停車場用地、學校用地、加油站專

用區，部分綠帶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學校用地、公園暨兒童遊樂場用地，部分道路

用地為學校用地，部分水域用地為道路用地）案』已另規劃文小五學校用地，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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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公頃。二、該案並已以八十九年一月十三日八九府建都字第○○○四四○號函送貴

署審議中，本案請依程序辦理。」。 

二、辦理單位：高雄縣政府。 

 

 

四、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五、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高雄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為提升本地區之環境品質，將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為：「變更後之公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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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得有任何之建築物，並應妥予植栽及綠美化」。 

二、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內之公共設施名稱誤植為環保公園且面積亦有錯誤，請縣政府併同

查明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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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運動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八十八次會、八十七年十二

月四日第八十九次會、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九十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宜蘭縣政府

八十八年十ㄧ月九日八八府建都字第一二二七三五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陳委員博雅（召集人）、徐委員淵靜、黃委員武達、李委員威儀

及歐陽委員嶠暉等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三日、八十九年二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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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召開三次會議審查完竣，並獲致具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通過，並退請宜蘭縣政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專案小組意見二、三、四、六及八：照宜蘭縣政府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八九府建都字第○

五ㄧ五九三號函所送變更計畫圖通過，並配合修正事業及財務計畫。 

二、 專案小組意見九-﹙五﹚：將條文內「或其零數」乙節刪除，以符實際。 

三、 計畫書中事業及財務計畫所載現有建物拆遷、開發總費用及重劃負擔等說明事項，因屬市

地重劃計畫書之內容，為避免將來執行上產生困擾，故予刪除。 

四、 據縣政府列席人員說明，本計畫國中用地及國小用地尚無開闢之急迫性，為減輕重劃區內

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同意不列入市地重劃範圍，請縣政府依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規定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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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部都委會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三日、二月二日及三月二十一日召開審查「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運動

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暨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專案小組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宜蘭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請宜蘭縣政府會同規劃單位訂定都市防災計畫，妥為規劃救災路線、避難路線及將防（救）災據

點標示於示意圖上，並納入計畫書作為執行之依據。 

二、運動公園周邊應建立腳踏車道系統，並標示於計畫示意圖上，以供未來闢建之參據。 

三、運動公園西南側外環道路與二十號道路銜接處形成連續性轉彎未儘妥適，請縣政府會同規劃單位

妥為修正。 

四、據縣政府列席人員說明，為因應計畫區南側機場之解除管制，建議自縣政中心都市計畫沿著機場

向北穿越本計畫區，規劃一條二十公尺道路銜接東西向快速道路部分，請縣政府會同規劃單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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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劃及研擬具體可行事業及財務計畫。 

五、本案因涉及配合變更主要計畫，將來層報核定時，請宜蘭縣政府依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別製作

計畫書、圖。 

六、配合變更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三：擬變更住宅區為商業區部分與現有停車場用地間之人

行步道已無存在之必要，故將新增之商業區及廣場兼停車場範圍酌予調整，請縣政府會同規劃單

位製作書圖。 

七、據縣政府列席人員說明內政部營建署對於宜蘭市及其附近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已作整體規劃，有

關環保設施用地亦已核定並辦理徵收，故請縣政府配合將本計畫之環保處理妥為研擬後納入計畫

書，以作為日後執行之參據。 

八、細部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一）第三案：請縣政府會同規劃單位依照下列原則妥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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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考量未來實際需要，將「工商一」及「工商二」工商特定專用區合併為一完整街廓。 

２高速公路東西向連絡道穿越本計畫區北側部分，已另案辦理個案變更並經本部都委會審議

通過，請配合修正。 

３據縣政府列席人員說明，行政院業已核定宜蘭市區鐵路高架，故將原計畫毗鄰鐵路用地之

綠地變更為道路用地並於住宅區與計畫道路之間重新劃設綠地。 

４請以運動公園軸線為準，修正鄰里公園區位，並配合調整相關街廓範圍及道路系統。 

５為保持河道用地兩側親水功能，將「人行步道」修正為「綠地」。 

（二）第四案：請縣政府會同規劃單位依照下列原則妥為修正： 

１為避免臨接十四號道路旁住宅區住戶直接由運動公園外環道進出，應另行劃設二公尺綠地

予以隔離。 

２囊底路規劃型式不恰當，請併同街廓範圍及鄰里道路系統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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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五案：請縣政府會同規劃單位依照下列原則妥為修正： 

１為避免臨十四號道路旁住宅區住戶直接由運動公園外環道進出，應另行規劃設二公尺綠地

予以隔離。 

２囊底路規劃型式不恰當，請併同街廓範圍及鄰里道路系統酌予調整。 

３為保持河道用地兩側親水功能，將「人行步道」修正為「綠地」。 

（四）第六案：請縣政府會同規劃單位依照下列原則妥為修正： 

１區內細部計畫道路與現有私設巷道銜接不平順，請酌予調整修正。 

２為避免文中用地未來開闢時將現有河道加蓋，故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列：現有文中

用地內之現有河道應以尊重生態方式，採親水方式設計，並於計畫圖內詳加註明。 

九、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部分： 

（一） 第二點：１第３款公共設施用地內之河道用地誤植為「河川用地」，請查明補正。 



 2
9
 

２配合「工商一」及「工商二」工商特定專用區已合併為一整街廓，故將第５款修

正為：「工商特定專用區：供輕工業、試驗研究、修理服務、工商服務、運輸倉

儲、批發量販、大型購物中心等使用。」 

（二）第三點：１將表列工商特定專用區最小開發規模修正為「應整體規劃使用」。 

２為避免與文化資產保存法之「保存區」名詞混淆，將「保存區」修正為「歷史空

間保存區」。 

３農業區之建蔽率，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已有規定，故予以刪除。 

４為避免停車場做立體使用影響景觀，故將「停車場」修正為「廣埸兼停車埸」並

刪除建蔽率及容積率。 

５增訂但書：「第三種住宅區在計畫書圖內另有特殊規定者，應從其規定。」。 

（三）第四點：１第一種住宅區及第二種住宅區建築高度修正為：「建築物簷高不得超過十．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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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２第三種住宅區建築高度修正為：「建築物簷高不得超過二十一公尺。」。 

３工商特定專用區建築高度修正為：「建築物簷高不得超過二十五公尺。」。 

(四)第五點：１商業區之退縮修正為：「面臨十四號道路部分，應自該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十二公尺

建築。」。 

２變電所用地之退縮修正為：「基地四週應至少退縮六公尺建築並加以綠化。」。 

３將表內單位「米」修正為「公尺」，以資明確。 

４增訂但書：「各分區在計畫書圖內另有特殊規定退縮標準者，應從其規定，退縮部分

得計入法定空地。」。 

（五）第六點：為維護環境品質及適應未來停車需求，修正為「本計畫住宅區及商業區內建築基地

其樓層地板面積未達一○○平方公尺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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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一五○平方公尺或其零數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工商特

定專用區停車空間之設置，應比照內政部頒訂「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

對於「工商綜合專用區」停車需求標準設置。」。 

（六）第九點：原計畫毗鄰鐵路所留設之綠地已變更為道路用地無須再行退縮，故將「臨台鐵鐵

路線及其」等字句刪除。 

（七）增訂：「十一、計畫區內建築基地面臨一號道路及十四號道路側所劃設之綠地時，應自綠地

境界退縮四公尺建築及不得以該道路作為車輛進出口，並免設騎樓，退縮部

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八）增訂：「十二、第三種住宅區建築基地面臨運動公園軸線所延伸之道路部分，應自該道路邊

界退縮六公尺建築，並免設騎樓，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九）配合增訂第十一點及第十二點故將第十一點調整為第十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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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十二點條序調整為第十四點並將「綠覆率不得少於百分之三十」已節修正為「綠覆率不

得少於百分之五十」。 

（十一）將第十三點修正為：『十五、本計畫區內之體育埸用地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作多目標

使用方案」優先興建地下停車場供公共停車使用。』 

（十二）增訂：「十六、本計畫住宅區不適用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二款工廠使用

之規定。」 

（十三）增訂「十七、文中用地內之現有河道不得加蓋，並應考量生態方式，採親水方式設計。」 

（十四）將第十四點條序調整為第十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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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嘉義縣治所在地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部分）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嘉義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六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嘉義縣政府八十九年

三月八日八九府工都字第二六五六六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嘉義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為統一名稱，將本案案名修正為「變更嘉義縣治所在地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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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以資妥適。 

二、 參照前台灣省政府訂頒之「台灣省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容積率訂定與獎勵規定審查作業

要點」規定將第一條修正為：「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

則第三十條之二規定訂定之」。 

三、 將第二條第五款及第三條第三款分別修正為：「住宅區內建築物臨道路境界線應退縮

建築，且退縮深度不得小於三公尺，（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

路為退縮面，而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則擇一退縮），退縮部分得做為法定空地。」，

「商業區內建築物臨道路境界線應退縮建築，且退縮深度不得小於五公尺，（如屬角

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而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則擇一

退縮），退縮部分得做為法定空地。」以資明確。 

四、 為維護居住環境品質及因應未來停車需求，將第二條第六款及第三條第四款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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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一○○平方公尺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

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一五○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五、 為綠美化環境，於第四條第二款末段增列：「……。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 

六、 為增加開放空間面積，維護居住環境品質及綠美化環境，將第五條修正為：「公共設

施用地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容積率及其他相關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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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最大建敝率

（﹪） 

最 大 容 積 率

（﹪） 

面臨計畫道路退縮規定 法定空地綠覆率

（﹪） 

文小 五○ 一五○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 

不予規定 

文中 五○ 一五○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 

不予規定 

市場 六○ 二四○ 五公尺 二五以上 

加油站 四○ 一二○ 三公尺 五○以上 

機關 五○ 二五○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 

五○以上 

污水處理廠 六○ 一二○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 

五○以上 

變電所 五○ 二○○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 

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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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為 簡 化 條 文 ， 將 第 八 、 九 、 十 條 修 正 為 ：  

（ 一 ） 有 關 設 置 開 放 空 間 獎 勵 部 分 ， 依 內 政 部 訂 定 「 實 施 都 市 計 畫 地 區 建 築 基 地 綜 合 設 計 鼓

勵 辦 法 」 規 定 辦 理 。  

（ 二 ） 建 築 物 提 供 部 分 樓 地 板 面 積 供 下 列 使 用 者 ， 得 增 加 所 提 供 之 樓 地 板 面 積 。 但 以 不 超 過 基

地 面 積 乘 以 該 基 地 容 積 率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為 限 。  
（ １ ） 私 人 捐 獻 或 設 置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中 心 、 兒 童 、 青 少 年 、 勞 工 、 老 人 等 活 動

中 心 、 景 觀 公 共 設 施 等 供 公 眾 使 用 ； 其 集 中 留 設 之 面 積 在 一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並

經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設 立 公 益 性 基 金 管 理 營 運 者 。  

（ ２ ） 建 築 物 留 設 空 間 與 天 橋 或 地 下 道 連 接 供 公 眾 使 用 ， 經 交 通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  

 



 

 
3

8
 

第 十 一 案 ： 台 中 縣 政 府 函 為 「 擬 定 潭 子 都 市 計 畫 （ 潭 興 路 、 勝 利 路 與 體 育 場 用 地 所 圍 部 分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再

提 會 討 論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台 中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廿 五 屆 第 五 次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台 中 縣 政 府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四 日 八 八 府 工 都 字 第 一 三 ○ 一 一 三 號 函 檢 送 計 畫 書 圖 等 報 請 審 議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廿 四 條 。  

三 、 計 畫 範 圍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計 畫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無 。  

六 、 擬 定 潭 子 都 市 計 畫 （ 原 兒 二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變 更 為 住 宅 區 ） 細 部 計 畫 案 前 經 本 會 第 四 七 五 次

會 審 議 決 議 ：  

「 一 、 本 案 案 名 請 修 正 為 「 擬 定 潭 子 都 市 計 畫 （ 潭 興 路 、 勝 利 路 與 體 育 場 用 地 所 圍 部 分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案 」 。  

二 、 配 合 計 畫 書 內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表 所 載 完 成 期 限 將 計 畫 年 期 修 正 為 民 國 九 十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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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為 因 應 日 益 增 加 之 停 車 空 間 需 求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第 二 點 增 列 第 二 項 ： 「 住 宅

區 內 建 築 樓 地 板 面 積 在 一 ○ ○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者 ， 應 留 設 一 部 停 車 空 間 ， 如 超 過 一 ○ ○

平 方 公 尺 者 ， 則 超 過 部 分 每 超 過 一 五 ○ 平 方 公 尺 應 增 設 一 部 停 車 空 間 。 」  

四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增 列 第 三 點 ： 『 本 細 部 計 畫 區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不 得 依 「 都 市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多 目 標 使 用 方 案 」 作 多 目 標 使 用 』 。  

五 、 請 台 中 縣 政 府 協 調 土 地 權 利 關 係 人 ， 以 保 留 計 畫 區 內 現 有 排 水 溝 渠 為 原 則 ， 妥 為 規 劃

親 水 設 施 與 調 整 公 兒 用 地 及 道 路 用 地 之 位 置 ， 並 重 新 繪 圖 後 再 提 會 討 論 。 」  

七 、 准 台 中 縣 政 府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九 日 八 九 府 工 都 字 第 六 四 三 ○ 四 號 函 送 修 正 計 畫 書 圖 報 請 審 議 ，

爰 再 提 會 討 論 。  

決     議 ： 一 、 本 案 照 台 中 縣 政 府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九 日 府 工 都 字 第 六 四 三 ○ 四 號 函 送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通 過 ， 並

退 請 併 同 本 會 第 四 七 五 次 會 議 決 議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二 、 將 本 會 第 四 七 五 次 會 決 議 三 修 正 為 ： 「 為 因 應 日 益 增 加 之 停 車 空 間 需 求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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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點 第 二 點 增 列 第 二 項 ： 『 住 宅 區 內 建 築 樓 地 板 面 積 在 一 ○ ○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者 ， 應 留 設 一 部

停 車 空 間 ， 如 超 過 一 ○ ○ 平 方 公 尺 者 ， 則 超 過 部 分 每 超 過 一 五 ○ 平 方 公 尺 應 增 設 一 部 停 車 空

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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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案 ： 台 南 縣 政 府 函 為 「 擬 定 虎 頭 埤 特 定 區 計 畫 （ 旅 乙 旅 館 區 附 近 ） 細 部 計 畫 並 配 合 變 更 主 要 計 畫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台 南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一 四 九 次 會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台 南 縣 政 府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九 日

八 八 府 工 都 字 第 一 四 ○ 一 九 六 號 函 檢 附 計 畫 書 圖 等 報 請 審 議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廿 四 條 。  

三 、 計 畫 範 圍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計 畫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無 。  

六 、 案 經 簽 奉 核 可 ， 由 陳 委 員 博 雅 （ 召 集 人 ） 、 侯 委 員 錦 雄 、 賴 委 員 美 蓉 、 黃 委 員 世 孟 、 歐 陽 委

員 嶠 暉 等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專 案 小 組 已 於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召 開 會 議 審 查 完 竣 ， 並 獲 致 具 體

結 論 ， 爰 提 會 討 論 。  

決     議 ： 本 案 照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 詳 附 錄 ） 通 過 ， 並 退 請 台 南 縣 政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 附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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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部 都 委 會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廿 二 日 及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召 開 審 查 「 擬 定 虎 頭 埤 特 定 區 計 畫 （ 「 旅 乙 」 旅 館

區 附 近 ） 細 部 計 畫 並 配 合 變 更 主 要 計 畫 案 」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  

本 案 除 左 列 各 點 外 ， 其 餘 照 台 南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一 、  依 「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管 理 辦 法 」 第 三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 「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面 積 不 得 少 於 十 公 頃 。 但 實 施  

都 市 計 畫 地 區 ， 已 完 成 細 部 計 畫 ， 其 使 用 分 區 可 供 建 築 者 ， 不 在 此 限 」 ， 且 「 非 都 市 土 地 山 坡 地 住 宅 社

區 開 發 審 議 規 範 」 已 於 八 十 四 年 三 月 廿 七 日 併 入 「 非 都 市 土 地 開 發 審 議 規 範 」 ， 故 將 虎 頭 埤 特 定 區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計 畫 書 內 水 土 保 持 計 畫 所 載 內 容 修 正 為 「 為 確 保 本 計 畫 區 之 景 觀 資 源 ， 避 免 水 土

沖 刷 流 失 ， 各 開 發 行 為 應 依 水 土 保 持 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且 計 畫 區 內 之 原 始 地 形 於 二 十

五 公 尺 見 方 坵 塊 圖 上 之 平 均 坡 度 在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之 地 區 ， 應 維 持 原 有 地 形 地 貌 。 」 。  

二 、 配 合 上 述 水 土 保 持 計 畫 內 容 之 修 正 ， 將 虎 頭 埤 特 定 區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有 關 旅 乙 旅 館 區 之 規 定 修 正 為 ： 「 旅 乙 旅 館 區 內 之 土 地 ， 以 供 建 築 旅 館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為 限 ， 其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之 使 用 應 依 下 表 規 定 。 其 開 發 如 涉 及 水 土 保 持 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及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 應 檢 附 相 關 規 劃 書 圖 文 件 者 ， 從 其 規 定 辦 理 。 」 ， 以 符 實 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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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 分 類  旅 乙  

性 質  汽 車 旅 館  
建 蔽 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四 ○  

容 積 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  

高 度   

停 車 場  每 一 旅 館 居 住 單 位 設 一 停 車 空 間  

附 註   

三 、 本 案 東 北 側 公 （ １ ） 公 園 用 地 分 區 界 線 與 鹽 水 埤 實 際 地 形 不 符 部 分 ， 同 意 依 台 南 縣 政 府 列 席 人 員 意 見 ，

由 縣 政 府 參 考 實 際 地 形 並 配 合 地 籍 界 線 套 繪 修 正 。  

四 、 旅 乙 旅 館 區 係 於 擬 定 虎 頭 埤 特 定 區 計 畫 時 劃 設 ， 於 辦 理 上 開 特 定 區 計 畫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始 附 帶 規 定 應

整 體 規 劃 及 開 發 ， 考 量 本 細 部 計 畫 範 圍 內 小 面 積 地 主 之 開 發 意 願 及 使 本 案 得 以 順 利 開 發 ， 故 同 意 照 台 南

縣 都 委 會 決 議 ： 「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中 有 關 公 共 設 施 之 取 得 與 開 闢 ， 應 由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以 市 地 重 劃 方 式 辦

理 。 」 ， 惟 為 避 免 重 劃 後 土 地 零 星 開 發 ， 本 細 部 計 畫 區 次 ５ 號 ｍ 道 路 西 側 旅 乙 旅 館 區 土 地 之 開 發 ，

其 建 築 基 地 申 請 之 面 積 每 處 不 得 小 於 二 公 頃 。  

五 、 為 避 免 影 響 農 業 區 之 使 用 ， 本 細 部 計 畫 毗 鄰 農 業 區 之 土 地 ， 應 退 縮 或 設 置 隔 離 綠 地 十 五 公 尺 以 上 始 得 建

築 ， 退 縮 部 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 並 應 妥 予 植 栽 綠 化 。  

六 、 本 案 因 涉 及 配 合 變 更 主 要 計 畫 ， 將 來 層 報 核 定 時 ， 請 台 南 縣 政 府 依 主 要 計 畫 及 細 部 計 畫 分 別 製 作 計 畫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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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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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案 ： 台 灣 省 政 府 辦 理 「 變 更 高 速 公 路 永 康 交 流 道 附 近 特 定 區 計 畫 （ 配 合 大 橋 國 中 新 設 辦 理 區 段 徵 收 地

區 通 盤 檢 討 ） 再 提 會 討 論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係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審 議 中 案 件 ， 因 配 合 台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而 由 本 部 繼 續 辦 理

審 議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定 期 通 盤 檢 討 實 施 辦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四 款 及 第 二 十 六 條 。  

三 、 計 畫 範 圍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計 畫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案 經 簽 奉 核 可 ， 由 翁 委 員 金 山 （ 召 集 人 ） 、 侯 委 員 錦 雄 、 賴 委 員 美 蓉 、 黃 委 員 武 達 、 陳 委 員

博 雅 、 張 委 員 元 旭 及 鄭 委 員 可 誠 等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專 案 小 組 已 分 別 於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召 開 兩 次 會 議 審 查 完 竣 ， 並 獲 致 具 體 結 論 。  

六 、 案 經 提 本 會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四 八 一 次 會 決 議 略 以 ： 「 請 原 專 案 小 組 就 台 南 縣 政 府 所

提 提 高 容 積 率 乙 節 ， 重 新 研 議 後 再 會 討 論 。 」 ， 原 專 案 小 組 已 於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召 開 會 議

審 查 完 竣 ， 並 獲 致 具 體 結 論 ， 爰 再 提 會 討 論 。  

決     議 ： 本 案 除 左 列 各 點 外 ， 其 餘 照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 詳 附 錄 ） 通 過 ， 並 退 請 台 南 縣 政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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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二 -- （ 二 ） ： 將 有 關 停 車 規 定 部 分 修 正 為 ： 「 建 築 樓 地 板 面 積 在 一 ○ ○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者 ， 應 留 設 一 部 停 車 空 間 ， 如 超 過 一 ○ ○ 平 方 公 尺 者 ， 則 超 過 部 分 每 超 過 一 五 ○ 平

方 公 尺 應 增 設 一 部 停 車 空 間 。 」 ， 以 符 實 際 。  
二 、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三 、 四 ： 照 台 南 縣 政 府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88 ） 府 城 都 字 第 七 五 四 九 八 號

函 所 送 變 更 計 畫 圖 通 過 。  

三 、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五 -- （ 二 ） ： 據 規 劃 單 位 列 席 人 員 說 明 ， 本 案 公 園 用 地 、 體 育 場 所 、 綠 地 、 廣

場 、 兒 童 遊 樂 場 等 面 積 已 超 過 百 分 之 十 且 污 水 處 理 場 之 設 置 有 其 必 要 性 ， 故 除 保 留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之 規 劃 外 ， 其 餘 照 台 南 縣 政 府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88 ） 府 城 都 字 第 七 五 四 九 八

號 函 所 送 變 更 計 畫 圖 通 過 。  

【 附 錄 】  

本 部 都 委 會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召 開 審 查 「 變 更 高 速 公 路 永 康 交 流 道 附 近 特 定 區 計 畫 （ 配 合 大 橋 國 中 新 設 辦 理 區

段 徵 收 地 區 部 份 通 盤 檢 討 ） 案 」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  

本 案 除 左 列 各 點 外 ， 其 餘 准 予 通 過 。  

一 、  高 速 公 路 永 康 交 流 道 附 近 特 定 區 計 畫 人 口 為 一 五 ○ 、 ○ ○ ○ 人 ， 本 次 檢 討 由 農 業 區 變 更 為 可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為 四 八 · 四 七 公 頃 ， 以 每 公 頃 人 口 密 度 一 七 ○ 人 核 算 約 可 容 納 八 、 三 ○ ○ 人 ， 故 將 計 畫 人 口 修 正 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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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九 、 ○ ○ ○ 人 ， 以 符 合 實 際 。  
二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部 分 ：  

（ 一 ）  第 二 點 ： 為 避 免 縣 政 府 將 來 辦 理 區 段 徵 收 時 發 生 困 難 ， 故 修 正 為 ： 「 住 宅 區 之 建 蔽 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六 十 ， 容 積 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一 百 七 十 五 ； 惟 若 建 蔽 率 不 大 於 百 分 之 五 十 時 ， 則 容 積 率 得 調

整 為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二 百 。 」 及 將 第 三 點 商 業 區 之 容 積 率 修 正 為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三 百 二 十 。  

（ 二 ）  為 提 供 自 用 車 停 放 ， 減 少 路 邊 停 車 ， 且 退 縮 部 分 可 供 綠 化 使 用 ， 於 第 二 點 住 宅 區 及 第 三 點 商 業 區

內 增 列 第 二 項 ： 「 建 築 樓 地 板 面 積 未 達 一 ○ ○ 平 方 公 尺 者 ， 應 留 設 一 部 停 車 空 間 ， 如 超 過 一 ○ ○

平 方 公 尺 者 ， 則 超 過 部 分 每 超 過 一 五 ○ 平 方 公 尺 或 其 零 數 應 留 設 一 部 停 車 空 間 。 」 ， 並 將 第 八 點

刪 除 。  

（ 三 ）  為 提 供 較 大 之 停 車 及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 將 第 四 點 機 關 用 地 之 建 蔽 率 修 正 為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五 十 。  

（ 四 ）  將 第 六 點 修 正 為 ： 「 工 業 區 指 定 為 乙 種 工 業 區 ， 其 建 蔽 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六 ○ ， 容 積 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二 一 ○ ； 前 院 退 縮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六 公 尺 ， 後 院 及 兩 側 均 需 退 縮 四 公 尺 建 築 ， 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 ， 圍 牆 應 自 基 地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二 公 尺 ， 退 縮 部 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 」  

（ 五 ）  增 列 ： 「 機 關 用 地 、 學 校 用 地 、 公 用 事 業 用 地 、 變 電 所 用 地 應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四 公 尺 建 築 ，

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 ， 圍 牆 應 自 基 地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二 公 尺 ， 退 縮 部 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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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第 九 點 中 段 之 「 台 灣 省 建 築 物 增 設 停 車 空 間 鼓 勵 要 點 」 ， 已 配 合 台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

業 由 該 府 通 函 溯 自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停 止 適 用 ， 依 本 部 修 正 發 布 之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五 十 九 條 之 二 規 定 業 已 改 由 縣 （ 市 ） 政 府 訂 定 ， 故 將 第 九 點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第 二 目 刪 除 。  

（ 七 ）  增 列 第 七 點 ： 住 宅 區 、 商 業 區 之 建 築 基 地 ， 將 來 申 請 建 築 時 ， 應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五 公 尺 建

築 （ 如 屬 角 地 且 兩 面 道 路 寬 度 不 一 時 ， 應 以 較 寬 道 路 為 退 縮 面 ， 而 兩 面 道 路 寬 度 相 同 者 ， 則 擇 一

退 縮 ） ， 退 縮 部 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  

（ 八 ）  為 使 本 計 畫 區 有 良 好 的 居 住 環 境 ， 請 台 南 縣 政 府 依 『 都 市 計 畫 定 期 通 盤 檢 討 實 施 辦 法 』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項 目 ， 研 訂 全 區 都 市 設 計 並 訂 定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及 成 立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委 員 會 或 審 查 小

組 ， 依 所 訂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審 查 本 計 畫 區 之 建 築 物 及 各 項 公 共 設 施 之 規 劃 。  

三 、 為 鼓 勵 大 街 廓 開 發 及 便 於 住 宅 區 之 指 定 建 築 線 ， 故 將 原 「 住 一 」 住 宅 區 內 之 八 公 尺 計 畫 道 路 取 消 ， 並 於

該 住 宅 區 與 「 公 ５ 」 公 園 用 地 間 劃 設 六 公 尺 計 畫 道 路 ， 並 由 縣 政 府 製 作 書 圖 。  

四 、 配 合 容 積 率 之 調 整 ， 本 計 畫 區 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比 例 應 酌 予 提 高 ， 並 由 縣 政 府 製 作 書 圖 。  

五 、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部 分 ：  

（ ㄧ ） 第 一 案 ： 准 予 通 過 ， 惟 應 請 規 劃 單 位 依 都 市 計 畫 書 圖 製 作 規 則 規 定 補 繪 變 更 圖 例 。  

（ 二 ） 第 二 案 ： 請 規 劃 單 位 依 左 列 原 則 妥 為 修 正 ， 並 配 合 修 正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及 都 市 防 災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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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為 補 公 園 用 地 、 綠 地 等 面 積 不 得 低 於 百 分 之 十 之 規 定 ， 將 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調 整 為 公 園 用 地 。  

（ ２ ） 為 避 免 商 業 區 緊 臨 重 要 聯 絡 道 路 ， 影 響 交 通 順 暢 ， 將 商 業 區 與 廣 場 之 位 置 對 調 。  
（ ３ ） 為 維 持 砲 兵 學 校 用 地 之 完 整 ， 採 納 砲 兵 學 校 列 席 人 員 之 意 見 ， 將 與 該 校 相 鄰 之 道 路 酌 予 調 整 。 

（ ４ ） 為 配 合 將 來 九 年 學 制 之 改 變 ， 採 納 台 南 縣 政 府 教 育 局 列 席 人 員 之 意 見 ， 將 國 中 用 地 與 國 小 用 地

合 併 規 劃 為 國 中 小 用 地 。  

（ ５ ） 部 份 街 廓 間 之 計 畫 道 路 未 構 成 道 路 系 統 ， 且 考 慮 與 鄰 近 計 畫 道 路 之 銜 接 ， 故 酌 予 修 正 或 刪 除 ，

並 請 適 當 調 整 街 廓 大 小 。  

（ ６ ） 為 避 免 鐵 路 用 地 直 接 鄰 接 住 宅 區 影 響 居 住 品 質 及 為 補 公 園 用 地 、 綠 地 等 面 積 不 得 低 於 百 分 之 十

之 規 定 ， 故 將 隔 離 綠 帶 調 整 與 鐵 路 相 鄰 ， 並 修 正 為 公 園 用 地 。  

六 、 人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部 份 : 

（ 一 ） 第 １ 案 ：  

（ １ ） 建 議 將 兒 用 地 調 整 位 置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 ２ ） 建 議 將 文 （ 小 ） 用 地 調 整 位 置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 ３ ） 建 議 將 主 計 畫 道 路 東 移 公 尺 乙 節 ， 因 計 畫 道 路 東 移 後 ， 將 使 道 路 交 叉 口 錯 開 ， 不 如 原 規 劃

理 想 ， 故 未 便 採 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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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建 議 將 計 畫 區 內 十 公 尺 道 路 改 為 十 二 或 十 五 公 尺 乙 節 ， 因 本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內 之 建 築 基 地 已 增 列

退 縮 規 定 ， 退 縮 部 分 可 供 車 輛 停 放 使 用 ， 該 十 公 尺 計 畫 道 路 已 足 敷 交 通 需 求 ， 故 未 便 採 納 。  
（ ５ ） 建 議 部 分 五 公 尺 計 畫 道 路 加 寬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 ６ ） 建 議 取 消 部 分 五 公 尺 計 畫 道 路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 ７ ） 建 議 兒 、 停 用 地 面 積 不 變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 二 ） 第 ２ 案 ：  

（ １ ） 建 議 將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調 整 位 置 至 西 北 側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 ２ ） 建 議 文 （ 中 ） 北 側 及 鐵 道 南 側 應 劃 設 綠 帶 隔 離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 ３ ） 建 議 停 調 整 位 置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 ４ ） 建 議 維 持 原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 不 要 將 工 業 區 再 納 入 本 計 畫 乙 節 ， 因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之 劃 定 係 屬 縣 政

府 之 權 責 ， 故 送 請 縣 政 府 參 考 。  

（ 三 ） 第 ３ 案 ： 建 議 不 參 加 區 段 徵 收 乙 節 ， 因 依 行 政 院 台 七 十 九 內 字 第 二 三 ○ 八 八 號 函 規 定 ， 凡 都 市

計 畫 擴 大 、 新 訂 或 農 業 區 、 保 護 區 變 更 為 建 築 用 地 時 ， 一 律 採 區 段 徵 收 方 式 開 發 ， 故 未 便 採 納 。  

（ 四 ） 第 ４ 案 ： 建 議 勿 拆 除 建 物 乙 節 ， 因 區 段 徵 收 業 務 之 執 行 係 屬 縣 政 府 之 權 責 ， 故 送 請 縣 政 府 參 考 。  

（ 五 ） 第 ５ 案 ， 建 議 勿 將 營 區 納 入 區 段 徵 收 乙 節 ， 因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之 劃 定 係 屬 縣 政 府 之 權 責 ， 故 送 請 縣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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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參 考 。  
（ 六 ） 第 ６ 案 ， 建 議 原 地 分 配 土 地 乙 節 ， 因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之 劃 定 係 屬 縣 政 府 之 權 責 ， 故 送 請 縣 政 府 參 考 。 

（ 七 ） 第 ７ 案 ， 建 議 原 地 分 配 土 地 乙 節 ， 因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之 劃 定 係 屬 縣 政 府 之 權 責 ， 故 送 請 縣 政 府 參 考 。 

（ 八 ） 第 ８ 案 ， 因 該 計 畫 道 路 係 屬 地 區 交 通 環 線 ， 劃 設 有 其 必 要 ， 故 未 便 採 納 。  

（ 九 ） 第 ９ 案 ：  

建 議 將 文 （ 小 ） 用 地 及 文 （ 中 ） 用 地 合 併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建 議 抵 價 地 應 分 級 評 估 乙 節 ， 因 區 段 徵 收 業 務 之 執 行 係 屬 縣 政 府 之 權 責 ， 故 送 請 縣 政 府 參 考 。 

（ 十 ） 第 案 ， 因 該 計 畫 道 路 東 移 後 ， 將 使 道 路 交 叉 口 錯 開 ， 不 如 原 規 劃 理 想 ， 故 未 便 採 納 。  

（ 十 一 ） 第 案 ：  

建 議 將 主 道 路 向 東 移 公 尺 乙 節 ， 因 該 計 畫 道 路 東 移 後 ， 將 使 道 路 交 叉 口 錯 開 ， 不 如 原 規

劃 理 想 ， 故 未 便 採 納 。  

建 議 變 更 工 業 區 為 住 宅 區 乙 節 ， 據 計 畫 書 記 載 ， 其 部 份 土 地 係 位 於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內 ， 將 來 地

主 仍 可 分 配 住 宅 區 土 地 ， 故 不 影 響 其 權 益 ， 其 餘 部 份 之 土 地 如 認 為 有 變 更 之 必 要 時 ， 應 另 依

「 都 市 計 畫 工 業 區 檢 討 變 更 審 議 規 範 」 規 定 辦 理 ， 故 未 便 採 納 。  

建 議 工 業 區 抵 價 地 應 較 高 乙 節 ， 因 抵 價 地 之 估 算 係 屬 縣 政 府 之 權 責 ， 故 送 請 縣 政 府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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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二 ） 第 案 ：  

建 議 西 側 主 計 畫 道 路 不 要 東 移 公 尺 乙 節 ， 同 意 採 納 。  

建 議 本 變 更 範 圍 應 考 量 與 市 地 重 劃 區 道 路 系 統 保 持 暢 通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七 、 逾 公 開 展 覽 期 限 人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部 分 ：  

（ 一 ） 第 １ 案 ： 建 議 維 持 住 都 處 原 規 劃 ， 確 保 舊 社 區 平 衡 發 展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 二 ） 第 ２ 案 ， 建 議 維 持 學 校 用 地 之 完 整 乙 節 ， 併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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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案 ： 屏 東 縣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佳 冬 都 市 計 畫 （ 容 積 率 專 案 通 盤 檢 討 ）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屏 東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一 一 六 次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屏 東 縣 政 府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八 九 屏 府 建 都 字 第 一 三 四 八 七 號 函 檢 附 計 畫 書 圖 等 報 請 審 議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  

三 、 計 畫 範 圍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計 畫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無 。  

決     議 ： 本 案 除 左 列 各 點 外 ， 其 餘 准 照 屏 東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並 退 請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一 、 為 統 一 名 稱 ， 將 案 名 修 正 為 ： 「 訂 定 佳 冬 都 市 計 畫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 案 」 ， 以 資 妥

適 。  

二 、 本 計 畫 區 計 畫 人 口 二 ○ 、 ○ ○ ○ 人 ， 住 宅 區 面 積 一 ○ ○ · 四 四 公 頃 ， 商 業 區 面 積 八 · 四 七

公 頃 ， 以 每 人 五 ○ 平 方 公 尺 居 住 樓 地 板 面 積 核 計 ， 本 計 畫 區 容 積 率 分 別 為 住 宅 區 百 分 之 九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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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商 業 區 百 分 之 二 一 二 ， 基 於 考 量 地 方 需 要 及 兼 顧 居 住 環 境 品 質 ， 將 第 二 點 及 第 三 點 修 正

為 ： 「 二 、 住 宅 區 之 建 蔽 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六 十 ， 容 積 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一 百 五 十 ； 惟 若 建

蔽 率 不 大 於 百 分 之 五 十 時 ， 則 容 積 率 得 調 整 為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一 百 七 十 五 。 」 ， 「 三 、 商 業 區

之 建 蔽 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 容 積 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二 百 四 十 ； 惟 若 建 蔽 率 不 大 於 百 分 之

七 十 時 ， 則 容 積 率 得 調 整 為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二 百 八 十 。 」 。  

三 、 為 因 應 未 來 停 車 需 求 ， 於 第 二 點 （ 住 宅 區 ） 及 第 三 點 （ 商 業 區 ） 均 增 列 第 二 項 ： 「 建 築 樓 地 板

面 積 在 一 ○ ○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者 ， 應 留 設 一 部 停 車 空 間 ， 如 超 過 一 ○ ○ 平 方 公 尺 者 ， 則 超 過 部

分 每 超 過 一 五 ○ 平 方 公 尺 應 增 設 一 部 停 車 空 間 。 」   

四 、 為 落 實 工 業 區 分 類 管 制 及 增 加 開 放 空 間 ， 將 第 四 點 工 業 區 指 定 為 乙 種 工 業 區 ， 並 將 其 建 蔽 率

調 整 為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六 ○ 。  

五 、 參 照 「 台 灣 省 實 施 都 市 計 畫 地 區 容 積 率 訂 定 與 獎 勵 規 定 審 查 作 業 要 點 」 規 定 ， 將 第 六 點 機 關

用 地 之 容 積 率 調 整 為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二 五 ○ 。 第 八 點 市 場 用 地 之 容 積 率 調 整 為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二 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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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 台 灣 省 建 築 物 增 設 停 車 空 間 鼓 勵 要 點 」 已 配 合 台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 由 該 府 通

函 溯 自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停 止 適 用 ， 且 本 部 修 正 發 布 之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五

十 九 條 之 二 規 定 業 改 由 縣 （ 市 ） 政 府 訂 定 ， 故 將 第 九 點 第 三 款 予 以 刪 除 。  
七 、 為 綠 美 化 環 境 景 觀 ， 將 第 十 點 （ 植 栽 綠 化 ） 修 正 為 ： 「 建 築 基 地 內 之 法 定 空 地 至 少 百 分 之 五

○ 需 植 栽 綠 化 。 」 。  

八 、 為 增 加 開 放 空 間 、 綠 美 化 環 境 及 提 供 停 車 空 間 、 故 增 列 ： 「 左 列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及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之 建 築 基 地 於 申 請 建 築 時 應 依 左 表 規 定 退 縮 建 築 ， 但 基 地 情 形 特 殊 經 提 屏 東 縣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委 員 會 （ 或 小 組 ） 審 查 同 意 者 ， 不 在 此 限 。 」 。  

 

分 區 使 用 項 目  退 縮 規 定  備 註  

住 宅 區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五 公 尺 建 築 （ 如 屬 角 地 且 兩 面 道 路 寬 度 不 一

時 ， 應 以 較 寬 道 路 為 退 縮 面 ， 而 兩 面 道 路 寬 度 相 同 者 ， 擇 一 退 縮 。 ） 

退 縮 部 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 並 妥 予 植

栽 綠 化 。  

商 業 區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五 公 尺 建 築 （ 如 屬 角 地 且 兩 面 道 路 寬 度 不

一 時 ， 應 以 較 寬 道 路 為 退 縮 面 ， 而 兩 面 道 路 寬 度 相 同 者 ， 擇 一 退

縮 。 ）  

退 縮 部 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 並 妥 予 植

栽 綠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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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種 工 業 區  

 

其 前 院 退 縮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六 公 尺 ， 後 院 及 兩 側 均 需 退 縮 四 公 尺 建

築 ， 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 ， 圍 牆 應 自 基 地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二 公 尺 。 

退 縮 部 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 並 妥 予 植

栽 綠 化 。  

其 他 使 用 分 區 及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四 公 尺 建 築 ， 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 ， 圍 牆

應 自 基 地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二 公 尺 。  

退 縮 部 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 並 妥 予 植

栽 綠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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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案 ： 台 南 市 政 府 函 為 「 擬 定 台 南 市 安 平 地 區 漁 港 細 部 計 畫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台 南 市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一 九 三 次 會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台 南 市 政 府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八 八 南 市 都 計 字 第 三 九 九 一 二 號 函 檢 附 計 畫 書 圖 等 報 請 審 議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十 七 條 。  

三 、 計 畫 範 圍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計 畫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詳 人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  

六 、 案 經 簽 奉 核 可 ， 由 徐 委 員 淵 靜 （ 召 集 人 ） 、 李 委 員 威 儀 、 黃 委 員 武 達 、 陳 委 員 博 雅 、 陳 委 員

銀 河 等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專 案 小 組 已 分 別 於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召 開 兩 次 會 議

審 查 完 竣 ， 並 獲 致 具 體 結 論 ， 爰 提 會 討 論 。  

決     議 ： 一 、 本 案 照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 詳 附 錄 ） 通 過 ， 並 退 請 台 南 市 政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二 、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後 逕 向 本 部 所 提 意 見 （ 如 附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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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表 】  

編
號  

陳 情 人 及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本 會 決 議  

三  陳 情 人 ：  

台 南 市 政 府  
陳 情 地 點 ：  

水 產 加 工 區 、 批

發 市 場 用 地 、 休

閒 漁 港 區  

本 府 為 因 應 安 平 漁 港

未 來 整 體 發 展 需 求 ，

特 建 議 修 正 「 擬 定 台

南 市 安 平 地 區 漁 港 細

部 計 畫 案 」 部 份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規 劃 內 容 ，

及 部 份 分 區 允 許 使 用

型 態 及 項 目 。  

一 、  修 正 「 批 一 」 為 「 休

批 一 」 ， 同 時 依 未 來 使

用 型 態 的 區 別 ， 調 整

原 使 用 分 區 之 「 水 產 」

為 「 水 產 ( 一 ) 」 及 「 水

產 ( 二 ) 」 ， 其 規 劃 內 容

及 允 許 使 用 項 目 詳 附

圖 、 附 表 所 示 。  

 

二 、  修 正 休 閒 漁 業 區 允 許

使 用 項 目 詳 附 表 所

示 。 另 外 明 訂 休 閒 漁

業 設 施 之 使 用 項 目 為

供 經 營 休 閒 漁 業 而 設

置 之 住 宿 、 餐 飲 、 水

產 品 加 工 廠 和 水 產 品

與 漁 村 文 物 展 示 ( 售 )
及 教 育 解 說 中 心 。  

三 、 A-11-10M 兩 側 及 水 產 加

工 區 臨 A-10-12M 處 增

設 十 米 綠 帶 ， 同 時 於

3-21-20M 與 A-10-12M

交 叉 口 處 增 設 一 停 車

場 ( 停 四 ) 。  
一 、 （ 一 ） 建 議 修 正 「 批 一 」 為 「 休 批 一 」 部 分 ，

併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二 。  

（ 二 ） 建 議 調 整 原 使 用 分 區 之 「 水 產 」 為 「 水

產 ( 一 ) 」 及 「 水 產 ( 二 ) 」 部 分 ， 因 生 產

製 造 區 （ 冷 凍 及 水 產 加 工 區 ） 已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三 ， 且 據 市 政 府 列 席 專 案 小

組 人 員 稱 ， 該 土 地 係 供 冷 凍 及 水 產 加 工

使 用 ， 在 作 活 魚 暫 養 處 理 時 ， 其 作 業 有

其 整 體 性 ， 不 宜 再 作 變 更 ， 故 未 便 採 納 。 

二 、 併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二 。  

 

 

 

 

 

 

 

 

 

三 、 因 生 產 製 造 區 （ 冷 凍 及 水 產 加 工 區 ） 已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三 ， 且 據 市 政 府 列 席 專 案 小 組 人 員

稱 ， 該 土 地 係 供 冷 凍 及 水 產 加 工 使 用 ， 在 作

活 魚 暫 養 處 理 時 ， 其 作 業 有 其 整 體 性 ， 不 宜

再 作 變 更 ， 故 未 便 採 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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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  
本 部 都 委 會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及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召 開 審 查 「 擬 定 台 南 市 安 平 地 區 漁 港 細 部 計 畫 案 」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  

本 案 除 左 列 各 點 外 ， 其 餘 照 台 南 市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ㄧ 、 為 避 免 與 鄰 近 細 部 計 畫 區 名 稱 相 近 產 生 混 淆 ， 故 將 案 名 修 正 為 ： 「 擬 定 台 南 市 （ 安 平 漁 港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案 」 。  

二 、 為 統 一 名 稱 及 符 合 實 際 ， 左 列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及 用 地 名 稱 修 正 如 下 ：  

（ 一 ）  生 產 製 造 區 （ 水 產 加 工 區 ）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一 （ 供 作 水 產 加 工 使 用 ） 。  

（ 二 ）  生 產 製 造 區 （ 製 冰 區 ）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二 （ 供 作 製 冰 使 用 ） 。  

（ 三 ）  生 產 製 造 區 （ 冷 凍 及 水 產 加 工 區 ）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三 （ 供 作 冷 凍 及 水 產 加 工 使 用 ） 。  

（ 四 ）  休 閒 漁 業 區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四 （ 供 作 休 閒 漁 業 使 用 ） 。  

（ 五 ）  漁 產 直 銷 區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五 （ 供 作 漁 產 直 銷 使 用 ） 。  

（ 六 ）  保 養 廠 用 地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六 （ 供 作 保 養 廠 使 用 ） 。  

（ 七 ）  漁 具 倉 庫 及 整 網 場 用 地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七 （ 供 作 漁 具 倉 庫 及 整 網 場 使 用 ） 。  

（ 八 ）  批 發 市 場 用 地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八 （ 供 作 漁 產 品 批 發 及 休 閒 漁 業 使 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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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水 域 用 地 修 正 為 河 川 區 。  
三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部 分 ：  

（ 一 ） 為 配 合 分 區 及 用 地 名 稱 修 正 及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之 調 整 ， 將 第 一 點 附 表 ５ - ８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管 制 表 修 正

如 附 件 一 。  

（ 二 ） 為 避 免 將 來 執 行 發 生 疑 義 ， 將 第 十 點 修 正 為 ： 「 台 南 市 政 府 應 依 『 都 市 計 畫 定 期 通 盤 檢 討 實 施 辦 法 』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項 目 另 研 擬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及 成 立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委 員 會 或 審 查 小 組 ， 依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審 查 本 計 畫 區 之 建 築 物 及 各 項 公 共 設 施 之 規 劃 ， 並 俟 審 查 通 過 後 始 准 發 照 建 築 。 」 。  

四 、 逕 向 本 部 陳 情 案 件 （ 詳 如 附 表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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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一 】 土 地 使 用 計 劃 管 制 表 ( 內 政 部 都 委 會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 
容
積
率

﹪
 

10
0 

15
0 

20
0 

12
0 

80
 

14
0 

80
 

16
0 

25
0 

25
0 

10
0 

10
0 

25
0 

12
0 

80
 

5 - - 10
 

- - - 

建
蔽
率

﹪
 

50
 

50
 

50
 

40
 

40
 

70
 

40
 

40
 

50
 

50
 

50
 

50
 

50
 

40
 

40
 

5 - - 5 - - - 

允
許
使
用
項
目
 

水
產
加
工
、
製
冰
冷
凍
、
活
魚
暫
養
處
理
、
魚

貨
包
裝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製
冰
業
及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水
產
加
工
、
製
冰
冷
凍
、
魚
貨
包
裝
、
水
產
冷

凍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休
閒
漁
業
、
複
合
餐
飲
及
販
賣
、
船
泊
展
示

,

休
閒
漁
業
管
理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漁
產
品
批
發
展
示
、
漁
市
場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船
隻
保
養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漁
具
倉
庫
、
漁
具
整
理
、
晒
網
場
、
露
天
堆
積

場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1
. 
漁
產
品
集
散
、
批
發
、
運
銷
、
批
發
市
場
、

行
政
辦
公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2
.
休
閒
漁
業
、
複
合
餐
飲
及
販
賣
，
休
閒
漁
業

管
理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行
政
、
港
埠
管
理
、
醫
療
衛
生
服
務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安
平
漁
港
管
理
中
心

 

港
埠
管
理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燈
塔
及
安
檢

 

公
用
事
業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加
油
站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污
水
處
理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停
車
場
、
交
通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公
共
設
施
、
景
觀
休
憩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生
態
體
系
保
護
、
水
岸
休
憩
、
公
用
事
業

(
限

點
狀
或
線
狀
使
用

)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景
觀
休
息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碼
頭
、
港
埠
管
理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道
路
交
通
設
施

 

泊
地
、
港
埠
設
施
、
水
岸
、
海
域
遊
憩

 

土
地
使
用
別
 

港
埠
專
用
區
一
（
供
作
水
產

加
工
使
用
）

 

港
埠
專
用
區
二
（
供
作
製
冰

使
用
）

 

港
埠
專
用
區
三
（
供
作
冷
凍

及
水
產
加
工
使
用
）

 

港
埠
專
用
區
四
（
供
作
休
閒

漁
業
使
用
）

 

港
埠
專
用
區
五
（
供
作
漁
產

直
銷
使
用
）

 

港
埠
專
用
區
六
（
供
作
保
養

廠
使
用
）

 

港
埠
專
用
區
七
（
供
作
漁
具

倉
庫
及
整
網
場
使
用
）

 

港
埠
專
用
區
八
（
供
作
漁
產

品
批
發
及
休
閒
漁
業
使
用
）

 

「
機
一
」
機
關
用
地

 

「
機
二
」
機
關
用
地

 

「
機
四
」
機
關
用
地

 

「
機
五
」
機
關
用
地

 

公
用
事
業
用
地

 

加
油
站
用
地

 

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停
車
場
用
地

 

廣
場
用
地

 

綠
地

 

公
園
用
地

 

碼
頭
用
地

 

道
路
用
地

 

河
川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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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表 一 】 逕 向 本 部 陳 情 意 見 部 分  
編 號  
陳 情 人 及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小 組 意 見  

一 、  陳 情 人 ：  

海 盛 造 船 興

業 公 司 等 十

家  

陳 情 地 點 ：  

公 五  

一 、  台 南 市 都 委 會 將 「 小 型 造 船 廠 區 」 變 更 為 公 五 用 地 ，

實 有 意 忽 視 實 際 況 ， 進 而 可 能 陷 安 平 漁 港 成 廢 墟 之

虞 。  
二 、  雖 然 都 委 會 通 過 變 更 本 案 後 ， 在 使 用 前 須 另 覓 有 造

船 用 地 才 可 徵 收 公 五 用 地 。 但 依 目 前 安 平 港 所 屬 本

市 船 隻 不 超 過 十 艘 ， 且 本 事 目 前 漁 工 逐 年 減 少 等 雙

重 壓 力 下 ， 又 有 誰 願 投 資 再 者 沒 有 商 機 可 言 的 環 境 。 

三 、  造 船 廠 猶 如 一 社 區 的 醫 院 一 樣 ，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人

有 病 時 會 找 醫 生 診 療 ， 而 船 有 毛 病 時 也 需 要 到 船 廠

上 架 維 修 的 道 理 一 樣 。 尤 其 安 平 搞 是 全 省 規 劃 四 處

一 等 漁 港 之 一 ， 沒 有 船 廠 ， 船 舶 是 不 會 來 停 泊 的 。  

四 、  政 府 自 從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漁 船 禁 建 起 ， 一 直 實 施 漁 船

限 建 政 策 。 新 船 造 船 量 顯 然 減 少 了 許 多 ， 為 此 本 地

區 造 船 廠 所 受 波 及 非 常 嚴 重 。 今 日 即 使 有 塊 土 地 可

供 為 造 船 廠 用 地 ， 有 哪 來 資 金 建 廠 呢 ？  

建 議 保 留 本 市 仁

平 路 「 小 型 造 船

廠 」 用 地 ， 以 繼

續 服 務 港 區 內 各

式 船 舶 。  

併 人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第 ３ 案 。  

二 、  陳 情 人 ：  

海 盛 造 船 興

業 公 司 等 十

一 家  

陳 情 地 點 ：  

公 五  

一 、  市 政 府 擬 以 億 載 金 城 對 岸 漁 光 里 部 分 魚 塭 地 編 為 造

船 廠 用 地 ， 該 地 段 行 政 院 曾 核 定 為 「 中 型 造 船 廠 用 地

而 引 發 該 里 里 民 激 烈 反 對 ， 並 請 當 時 省 民 意 代 表 銜 領

積 極 抗 爭 在 案 ； 台 南 市 政 府 在 未 與 當 地 居 民 取 得 共

識 ， 竟 又 冒 然 通 過 本 計 畫 案 ， 屆 時 將 又 發 生 民 眾 抗

爭 ， 付 出 之 社 會 成 本 將 難 以 計 算 。  

二 、  又 查 該 地 段 面 臨 之 水 預 期 縱 深 只 有 一 百 多 公 尺 ， 對 於
請 將 「 小 型 造 船

區 」 刪 除 於 「 公

四 」 用 地 之 外 。  

併 人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第 ３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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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及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小 組 意 見  

大 型 船 隻 從 造 船 廠 下 水 時 ， 有 可 能 衝 撞 對 面 的 國 家 一

級 古 蹟 『 億 載 金 城 』 之 護 堤 或 來 往 船 隻 ， 對 政 府 保 護

文 化 資 產 之 政 績 實 為 一 大 諷 刺 ， 也 危 及 漁 民 之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 是 否 應 予 考 量 其 適 當 性 。  

三 、  目 前 位 處 於 「 小 型 造 船 區 」 之 所 有 廠 商 ， 平 日 對 於 船

隻 之 保 養 、 漁 民 之 服 務 急 於 船 隻 之 急 難 救 助 ， 如 區 域

診 所 ， 在 政 府 漁 業 政 策 變 更 ， 經 濟 不 景 氣 及 人 才 短 缺

斷 層 等 各 重 因 素 下 ， 已 經 苟 延 殘 喘 ， 再 面 臨 遷 廠 命

運 ， 是 否 有 廠 商 再 願 投 資 營 造 第 二 春 ， 是 為 一 大 隱

憂 ， 也 間 接 對 當 地 漁 民 造 成 損 失 。  

四 、  依 本 細 部 計 畫 中 ， 將 漁 港 區 改 為 「 公 四 」 其 面 積 約 十

公 頃 ， 再 加 上 附 近 「 公 十 四 」 內 十 四 公 頃 的 綠 地 ， 其

面 積 已 相 當 足 夠 ， 為 何 一 定 要 將 「 小 型 造 船 區 」 約 三 、

四 公 頃 的 面 積 再 納 入 「 公 四 」 用 地 而 造 成 整 個 安 平 漁

港 的 功 能 不 彰 ？ 並 為 徵 收 土 地 浪 費 公 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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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案 ： 台 南 市 政 府 函 為 「 擬 定 台 南 市 安 平 地 區 漁 港 細 部 計 畫 配 合 變 更 主 要 計 畫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台 南 市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一 九 三 次 會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台 南 市 政 府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八 八 南 市 工 都 字 第 三 九 九 一 二 號 函 檢 附 計 畫 書 圖 等 報 請 審 議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  

三 、 計 畫 範 圍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計 畫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詳 人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  

六 、 案 經 簽 奉 核 可 ， 由 徐 委 員 淵 靜 （ 召 集 人 ） 、 李 委 員 威 儀 、 黃 委 員 武 達 、 陳 委 員 博 雅 、 陳

委 員 銀 河 等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專 案 小 組 已 分 別 於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召 開

兩 次 會 議 審 查 完 竣 ， 並 獲 致 具 體 結 論 ， 爰 提 會 討 論 。  

決     議 ： 本 案 照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 詳 附 錄 ） 通 過 ， 並 退 請 台 南 市 政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 附 錄 】  

本 部 都 委 會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及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召 開 審 查 「 擬 定 台 南 市 安 平 地 區 漁 港 細 部 計 畫 配 合 辦 理 主

要 計 畫 案 」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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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 除 左 列 各 點 外 ， 其 餘 照 台 南 市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一 、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部 分 ：  

（ 一 ）   為 統 一 名 稱 ， 將 變 更 為 漁 港 區 部 分 ， 全 部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  

（ 二 ）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二 十 八 案 ： 為 考 慮 港 埠 專 用 區 之 完 整 性 ， 故 將 變 更 為 道 路 用 地 部 分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  

二 、 人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部 分 ：  

（ 一 ）   第 １ 案 ： 為 統 一 名 稱 ， 將 休 閒 漁 業 區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  

（ 二 ）   第 ２ 案 ： 為 統 一 名 稱 ， 將 休 閒 漁 業 區 修 正 為 港 埠 專 用 區 。  

（ 三 ）   第 ３ 案 ： 增 列 附 帶 建 議 ： 「 請 台 南 市 政 府 在 計 畫 興 建 之 新 造 船 廠 區 尚 未 闢 建 完 成 前 ， 暫 緩 拆

除 原 有 修 造 船 廠 ， 俾 便 於 輔 導 其 遷 廠 至 合 法 廠 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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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案 ： 台 南 市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台 南 市 主 要 計 畫 （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 ） （ 暫 予 保 留 ， 另 案 辦 理 部 分 ） 再

提 會 討 論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台 南 市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一 八 三 次 會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台 南 市 政 府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九 日 八 七 南 市 工 都 字 第 七 二 一 三 號 函 檢 附 圖 說 報 請 審 議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廿 六 條 。  

三 、 依 本 會 第 三 九 ○ 次 會 審 議 「 變 更 台 南 市 主 要 計 畫 （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決 議 ： 「 請 台

南 市 政 府 專 案 報 台 灣 省 政 府 核 議 後 ， 再 行 提 大 會 審 決 。 」 辦 理 。  

四 、 變 更 計 畫 範 圍 ： 詳 計 畫 圖 示 。  

五 、 變 更 理 由 及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六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無  

七 、 案 經 簽 奉 核 可 ， 由 徐 委 員 淵 靜 （ 召 集 人 ） 、 賴 委 員 美 蓉 、 翁 委 員 金 山 、 黃 委 員 武 達 、 侯

委 員 錦 雄 河 、 張 委 員 元 旭 、 林 委 員 大 煜 等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專 案 小 組 已 分 別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七 日 及 十 二 月 一 日 召 開 二 次 會 議 審 查 完 竣 ， 並 獲 致 具 體 結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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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案 經 本 會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第 四 七 九 次 會 審 議 決 議 ： 「  

一 、 本 案 原 則 同 意 ， 惟 請 台 南 市 政 府 依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十 五 條 及 都 市 計 畫 定 期 通 盤 檢 討

實 施 辦 法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 劃 設 必 要 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後 再 行 提 會 討 論 。  

二 、 本 案 案 名 請 修 正 為 「 變 更 台 南 市 主 要 計 畫 （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 ） （ 暫 予 保 留 ， 另 案 辦

理 部 分 ） 案 」 ， 以 資 妥 適 。  

三 、 避 免 與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四 ○ 六 號 解 釋 文 牴 觸 及 衍 生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但 書 規 定 是 否 核 發 建 照 等 疑 義 ， 請 台 南 市 政 府 儘 速 依 法 定 程 序 擬 定 細 部 計

畫 ， 並 得 併 同 變 更 主 要 計 畫 案 報 部 審 議 ， 且 將 左 列 各 點 予 以 考 量 納 入 ：  

（ 一 ） 劃 設 不 低 於 細 部 計 畫 總 面 積 百 分 之 十 二 之 停 車 場 用 地 。  

（ 二 ） 研 訂 公 平 合 理 之 回 饋 方 案 。  

（ 三 ） 訂 定 最 小 開 發 規 模 、 開 發 方 式 、 開 發 時 程 及 載 明 開 發 主 體 。  

（ 四 ） 訂 定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及 商 業 使 用 項 目 。  

（ 五 ） 促 進 發 展 之 管 制 與 獎 勵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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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交 通 衝 擊 分 析 與 對 策 。  

（ 七 ） 環 境 衝 擊 分 析 ， 包 含 環 境 地 質 、 污 水 處 理 、 垃 圾 處 理 等 。  

（ 八 ） 都 市 防 災 體 系 。  

（ 九 ） 訂 定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  
（ 十 ）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 」  

九 、 准 台 南 市 政 府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九 日 八 九 南 市 都 計 字 第 二 一 四 一 五 一 號 函 送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到 部 ， 爰 再 提 請 大 會 討 論 。  

決     議 ： 本 案 所 訂 土 地 使 用 強 度 及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未 儘 妥 適 ， 由 本 會 原 專 案 小 組 研 提 具 體 審 查 意 見 後 ，

再 提 會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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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報 告 案 件 ：  
第 一 案 ： 台 中 市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台 中 市 都 市 計 畫 （ 四 張 犁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前 經 提 本 會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三 日 第 四 六 九 次 會 決 議 ： 「 本 案 除 左 列 各 點 外 ， 其 餘 准 照

前 台 灣 省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 如 附 錄 ） 通 過 ， 並 退 請 台 中 市 政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市 31-44 市 場 用 地 變 更 為 停 車 場 用 地 部 份 ， 據 市 政 府 列 席 人 員 說 明 該 市 場 用 地 業 已 開

闢 完 成 並 開 始 營 運 ， 故 同 意 維 持 原 計 畫 。  

市 30-45 市 場 用 地 變 更 為 廣 （ 停 ） 用 地 部 份 ， 據 市 政 府 列 席 人 員 說 明 該 市 場 用 地 係 以

市 地 重 劃 取 得 ， 為 免 將 來 執 行 發 生 困 難 ， 故 同 意 維 持 原 計 畫 。  

為 因 應 日 益 增 加 之 停 車 需 求 ， 請 台 中 市 政 府 於 將 來 開 闢 公 園 用 地 、 學 校 用 地 或 其 他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時 ， 以 多 目 標 方 式 興 建 地 下 停 車 場 。  

人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第 5 案 部 份 ， 同 意 照 市 政 府 列 席 人 員 於 會 中 所 提 回 饋 辦

法 ： 「 應 以 變 更 土 地 面 積 乘 以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乘 以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之 一 ‧ 四 倍 之 金 額 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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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饋 金 繳 予 台 中 市 政 府 後 始 得 發 照 建 築 。 」 通 過 ， 並 免 再 另 行 擬 定 細 部 計 畫 ， 唯 應

請 台 中 市 政 府 另 訂 回 饋 基 金 管 理 辦 法 ， 經 該 管 議 會 通 過 後 ， 始 得 據 以 執 行 。  

台 中 市 政 府 列 席 人 員 建 議 提 高 住 宅 區 容 積 率 部 份 ， 因 考 量 該 市 空 屋 率 過 高 ， 土 地 使

用 強 度 應 予 適 當 之 管 制 ， 故 宜 維 持 原 計 畫 ， 唯 為 配 合 地 方 實 際 發 展 需 要 ， 應 請 台 中

市 政 府 考 量 開 發 時 序 、 開 放 空 間 、 土 地 合 併 使 用 及 配 合 引 進 產 業 政 策 等 因 素 ， 訂 定

獎 勵 規 定 報 由 本 部 審 查 並 提 會 報 告 後 ， 同 意 照 前 台 灣 省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通 過 之 容 積 率 予 以 提 高 。 上 開 獎 勵 規 定 並 應 納 入 計 畫 書 俾 據 以 執 行 。 」 。  

二 、 嗣 經 台 中 市 政 府 依 本 會 上 開 決 議 五 研 擬 「 變 更 台 中 市 都 市 計 畫 （ 四 張 犁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容 積 獎 勵 規 定 草 案 」 （ 詳 附 件 一 ） ， 並 於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以 八 九 府 工 都 字 第 二 九 二 二 二 號 函 送 到 部 ， 爰 提 會 報 告 。  

決     議 ： 本 案 退 請 台 中 市 政 府 併 同 本 會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三 日 第 四 六 九 次 會 決 議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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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臨 時 動 議 核 定 案 件 ：  
第  一  案 ： 內 政 部 逕 為 「 變 更 五 結 都 市 計 畫 （ 部 分 農 業 區 、 住 宅 區 為 道 路 用 地 （ 供 高 速 公 路 使 用 ） 暨 部

分 道 路 用 地 為 道 路 用 地 兼 供 高 速 公 路 使 用 ） 案 」 。  

說     明 ： 一 、 交 通 部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九 日 交 新 （ 二 ） 八 十 九 字 第 ○ ○ ○ ○ 二 號 函 為 配 合 「 北 宜 高 速 公 路

頭 城 蘇 澳 段 」 興 建 需 要 ， 依 「 配 合 國 家 建 設 六 年 計 畫 辦 理 逕 為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

規 定 ， 申 請 由 內 政 部 辦 理 逕 為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 並 檢 送 計 畫 書 圖 到 部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廿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及 第 二 項 。  

三 、 變 更 計 畫 範 圍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變 更 理 由 及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開 展 覽 及 說 明 會 ：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公 開 展 覽 三 十 天 ， 並 於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假 五 結 鄉 公 所 舉 辦 說 明 會 ， 且 刊 登 於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台 灣 新 生

報 。  

六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詳 人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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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一 、 照 案 通 過 。  

二 、 公 開 展 覽 期 間 人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部 分 如 后 附 表 。  

 

編 號  陳 情 人 及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工 程 用 地 單 位 研 析 意 見  本 會 決 議  

一  
 

林 書 鑫 先 生 等 二 十 五 人  羅 東 連 絡 道 Ｂ 交 流 道

1k+700—2K+220 段 全 長

520m ， 該 段 道 路 為 既 成 6m

寬 之 道 路 ， 如 欲 拓 寬 為

25m 之 連 絡 道 路 ， 理 應 由

現 有 道 路 中 心 線 分 別 向 兩

邊 平 均 拓 寬 為 宜 ， 如 今 為

何 棄 原 有 路 中 心 於 不 顧 而

傾 向 單 邊 拓 寬 。  

 

建 請 路 段 應 在 現

有 既 成 道 路 之 中

心 分 別 向 兩 側 平

均 拓 寬 。  
 

一 、 北 宜 高 速 公 路 頭 城 蘇 澳 段 羅 東 連

絡 道 為 新 闢 道 路 ， 並 非 既 有 道 路

之 拓 寬 ， 其 路 線 乃 以 符 合 連 絡 道

設 計 標 準 為 前 提 ， 配 合 現 況 地 形

地 物 條 件 ， 秉 持 儘 量 減 少 既 有 建

物 拆 遷 之 原 則 所 勘 選 ， 並 已 考 量

配 合 現 地 農 路 位 置 儘 量 利 用 其

現 有 道 路 用 地 施 設 。  

二 、 本 陳 情 案 歉 難 同 意 。  

照 工 程 用 地 單 位 研 析 意

見 未 便 採 納 ， 並 請 工 程 用

地 單 位 就 規 劃 原 則 與 施

工 考 量 ， 妥 予 函 復 陳 情

人 。  

二  簡 金 耀 先 生 等 二 十 五 人  一 、 羅 東 Ｂ 交 流 道 連 絡 道

路 拓 寬 路 線 1k+700—

2K+220   路 段 向 北

側 移 動 兩 公 尺 。  

二 、 路 寬 應 全 線 相 同 25m 。 

三 、 向 北 側 移 兩 公 尺 為 都

市 排 水 用 。  

建 請 路 段 應 在 現 有

既 成 道 路 之 中 心 分

別 向 兩 側 平 均 拓

寬 。  

一 、 北 宜 高 速 公 路 頭 城 蘇 澳 段 羅 東 連

絡 道 路 線 乃 以 符 合 連 絡 道 設 計

標 準 為 前 提 ， 配 合 現 況 地 形 地 物

條 件 ， 秉 持 儘 量 減 少 既 有 建 物 拆

遷 之 原 則 所 勘 選 ， 路 權 寬 度 則 因

配 合 當 地 地 形 、 排 水 溝 渠 、 以 及

施 工 空 間 之 需 要 必 然 有 寬 窄 不

一 致 之 情 形 。 倘 將 里 程 1k+700

至 2K+220 路 段 北 移 二 公 尺 ， 勢

將 增 加 其 他 房 屋 之 拆 遷 ， 有 違 本

路 設 計 原 則 ， 實 不 宜 採 行 。  

二 、 本 陳 情 案 歉 難 同 意 。  

照 工 程 用 地 單 位 研 析 意

見 未 便 採 納 ， 並 請 工 程 用

地 單 位 就 規 劃 原 則 與 施

工 考 量 ， 妥 予 函 復 陳 情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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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散 會 （ 下 午 一 時 四 十 分 ） 。  

 


